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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60）

授出購股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17.06A、17.06B及17.06C條而刊發。

遠東宏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董事（「董事」）
局（「董事局」）宣佈，於二零二三年八月十日，本公司已議決要約（「要約」）向於
二零一九年六月五日採納之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項下之若干合資格
參與者（「承授人」）授出購股權（「購股權」），以根據購股權計劃認購本公司股本中
合共33,847,930股普通股（「股份」），佔截至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78%，
惟須待承授人接納有關要約後方可作實。有關要約詳情載列如下：

購股權要約日期（即授出日期）： 二零二三年八月十日

每份購股權之每股相關股份之
 認購價：

5.58港元

授出之購股權數目： 最多33,847,930份購股權，視乎全部承授人是否全面
接納要約而定

股份於授出日期之收市價： 每股股份5.39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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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歸屬期： 在購股權計劃之規則規限下，授出之購股權將於授
出日期起計滿一周年、二周年及三周年之日平均歸
屬予承授人：

歸屬日期 將予歸屬股份數目

授出日期滿一周年之日 三分之一（約整至最接近
整數的股份數目）

授出日期滿二周年之日 三分之一（約整至最接近
整數的股份數目）

授出日期滿三周年之日 餘數（約整至最接近整數
的股份數目）

購股權之有效期： 自授出日期起十年以內

授出之代價： 各承授人於接納授出時須支付1.00港元

授出購股權所附帶的表現目標： 在購股權計劃之規則規限下，董事局或本公司執行
管理委員會（「執行管理委員會」），獲董事局授權營
運、管理及經營購股權計劃）有權於購股權之有效期
內隨時向其全權酌情挑選的承授人授出購股權。

向承授人授出購股權基於承授人對本公司的貢獻、
在崗位上的表現、以及能達成其個人的績效指標而
定。其中，個人績效指標針對各承授人於考核期間
的常規職責及╱或所指派任務進行包括工作質量、
效率、完成進度和及時性及╱或團隊管理等的衡
量。鑑於不同員工崗位各具特點，不同員工的績效
指標也存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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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扣機制： 在購股權計劃之規則規限下，倘承授人出現以下情
況，彼等已獲授予但未歸屬的購股權將不得進行歸
屬且於歸屬日期立即失效：

(i) 已被本集團因故終止職務，例如其(a)不誠實行
為或嚴重不當行為（不論是否與其僱傭有關）、
蓄意不遵守或不符合其與本集團訂立的僱傭、
代理或顧問合約條款或本集團作出的任何合法
命令或指示；(b)以本集團的最終意見認為其不
勝任或疏於履行其職責；(c)其採取任何行為，
而以本集團的最終意見認為對其適當履行職
責的能力產生不利影響或令本公司或本集團受
損；或(d)洩露本集團的商業秘密或機密資料；

(ii) 由本集團即時解僱或僱員主動辭職、僱傭協議
到期後不續簽、雙方在僱傭協議到期前協商終
止；

(iii) 干犯涉及品格或誠信的任何刑事罪行；

(iv) 破產或未能於債務到期後合理時間內償還債
務，或已與其債權人作出任何債務償還安排或
債務重整協議；或

(v) 被控、被裁定或被判觸犯香港有關證券法或不
時生效的任何其他適用法律或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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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購股權計劃之規則規限下，倘承授人出現以下情
況，本公司有全權酌情權以決定對彼等已獲授予但
未歸屬的購股權在未來可歸屬的數量進行調整：

(i) 上一年度績效成績考核為C或C以下；

(ii) 於本集團內因故降低其崗位職級；

(iii) 因故受到本集團內部紀律處罰；或

(iv) 其他被本公司認為需要考慮是否對已授予購股
權額度進行調整的情形。

如發生以上情形，本公司會於相關歸屬日期前盡早
將是否調整的決定以書面通知書的形式通知承授人。

向承授人提供財務資助以協助
 其購買股份的安排：

無

於上述授出購股權當中，賦予持有人權利認購合共8,812,596股股份之購股權乃授
予三名執行董事，而賦予持有人權利認購合共25,035,334股股份之餘下購股權乃
授予購股權計劃項下89名承授人（均為符合購股權計劃授予對象要求之僱員）。

授予身為董事之承授人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承授人姓名 身份 相關股份數目

孔繁星 主席、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4,317,610
王明哲 財務總監及執行董事 2,247,493
曹健 高級副總裁及執行董事 2,247,493

向上述各董事授出購股權已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17.04(1)條審閱及
批准。向上述承授人授出購股權已獲執行管理委員會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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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承授人為(i)董事、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
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ii)根據上市規則第17.03D條已授出及
將予授出的購股權超過1%個人限額的參與者；或(iii)參與者為關連實體參與者或
服務提供者，且其已獲授或將獲授的購股權項下的股份在任何12個月期間內超過
已發行股份的0.1%。

根據購股權計劃可供授出的購股權之最高數目為158,167,904份購股權，代表購股
權計劃獲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准日期（即二零一九年六月五日）的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約4%。緊隨本次授出完成後，根據購股權計劃可供授出的購股權之數目
為0份購股權。

附註： 認購價不得低於以下較高者：(i)於二零二三年八月十日（即要約日期）聯交所每日報價
表所列之股份在聯交所之收市價每股5.39港元及(ii)緊接二零二三年八月十日前五個交
易日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之股份在聯交所之平均收市價每股5.58港元。股份並無面
值。

承董事局命
遠東宏信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孔繁星

香港，二零二三年八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孔繁星先生（主席）、王明哲先生及曹健先
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陳樹民先生、衛濛濛女士、劉海峰先生、郭明鑑先生及
羅強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韓小京先生、劉嘉凌先生、葉偉明先生
及黃家輝先生。


